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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JA一粉嶺芬園已婚初級警務人員宿舍重建計劃

FCR(2017-18)8 號討論文件的補禿資料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的會議討論

70JA 號工程一「粉嶺芬園已婚初級警務人員宿舍重建計劃 J ' 

委員要求政府就警務人員宿舍的計分制度提供補充資料，以及

說明政府有否就有關工程諮詢相關政府部門，為新增的警務人

員家庭規劃各項設施及服務(包括福利、教育及幼兒服務) 。 有

關資料現提供如下。

警務人員宿舍計分制度

現時，每名合資格已婚警務人員申請人的宿舍申請分數

由薪棒、服務年資及家屬三部分組成，詳情如下一

初級警務人員宿舍編配的計分方法

「薪{奉」分數

以申請人的薪金計算，每一百元底薪作一分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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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服務年資」分數

以加人警隊之日起計算，每滿一年的服務年資作兩分計。

「家屬」分數

申請人在本港居住的配偶或於宿舍分配的截止申請日期後三十

天內抵港永久定居的配偶可得十分。倘人員將於宿舍分配的截

止申請日期當日的一個曆月內結婚，其配偶亦可得十分。

每名永久居於本港的十歲或以下的受供養子女或於宿舍分配的

截止申請日期後四個曆月內在本港出生的受供養子女得五分，

而每名永久居於本港的年逾十歲的受供養子女得七分。

督察級人員宿舍編配的計分方法

「薪{奉j 分數

以申請人的薪金計算，每一百五十元底薪作一分計。

「服務年資」分數

以加入警隊之日起計算，每滿一年的服務年資作四分計。

「家屬」分數

申請人在本港居住的配偶或於宿舍分配的截止申請日期後三十

天內抵港永久定居的配偶可得十分。倘人員將於宿舍分配的截

止申請日期當日的一個曆月內結婚，其配偶亦可得十分。

每名永久居於本港的受供養子女或於宿舍分配的截止申請日期

後四個曆月內在本港出生的受供養子女得五分。

在上述兩種宿舍編配程序中，若有兩名或以上擁有相同分數的

申請人申請同一宿舍單位，服務年資較長者可獲優先分配宿

舍。然而，若人員的分數及服務年資均相同，則出生日期較早

者可獲優先分配宿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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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設施

擬議的粉嶺芬園己婚初級警務人員宿舍重建計劃位於

粉嶺上水新市鎮。區內有足夠的社區設施、休憩用地及學校等

設施應付該重建計劃帶來的人口增長，並符合〈香港規劃標準

與準則〉內就相關設施所訂下的要求。

粉嶺上水新市鎮己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〉按人口

標準提供及規劃相關的教育及社會福利設施，以滿足區內居民

的需要。現時，區內共提供 575 個中學全日制課室、 609 個小學

全日制課室、 223 個幼兒班與幼稚園全日制課室、 7 間綜合青少

年服務中心及 3 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。配合未來發展，相關政

府部門已計劃適時提供更多教育及社會福利設施，包括在上水

第 27 、 28 、 31 和 36 區及粉嶺第 40 和 48 區新增 4 幅小學用地、

2 間幼稚園、 l 間長者鄰舍中心、 2 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 3 間

安老院舍等。

二零一七年仁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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